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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本市國民中學106學年度藝術才能班「課程計畫」審

查乙案，同意備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1年4月10日頒佈「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課

程基準」之「伍、實施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市106學年度各校課程計畫經審查後全數通過。

正本：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、高雄

市立五甲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旗山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

三民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忠孝

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楠梓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陽明國民

中學、高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

、高雄市立大義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鼎金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、天

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高級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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